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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重庆市坡地高层民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建委，各有关单位：

由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重庆市设计院主编的《重庆市坡地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已经专家组审查通过，现批准该标

准为强制性重庆市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该标准由重庆市建委负责管理，由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负责

解释。

重庆市建设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





前　言

现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实施以来，

对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全面规范高层民用建筑消

防设计，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由于重庆市辖区内建设用地

多属山区坡地，给高层建筑的防火设计带来了诸多特殊的问题。因

而有必要根据这一特殊的地形条件和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中未能详尽的某些条款如坡

地建筑防火设计高度的确定等加以明确和规范。为此引入了因适

应地形而产生的坡地建筑吊层、坡底、坡顶以及防火设计高度等概

念，同时制定了坡地建筑防火设计的相应条款。在执行国家《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等消防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施

行《重庆市坡地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ＤＢ５０／５０３１２００４。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坡地高层民用建筑在不同条件下进行

防火设计时对防火设计高度的确定。防火设计高度确定之后，按

照国家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执行。同时本规范还对坡地建筑消防

扑救场地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设置楼层作了明确的规定。

本规范由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负责具体解释。本规范在执

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送重

庆市公安局消防局（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镇汪家桥新村１１９

号邮编：４０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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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了防止和减少高层民用建筑的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

财产的安全，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结

合重庆市的特殊地形条件和具体情况，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主要是明确坡地高层民用建筑在不同条件下的防

火设计高度并以此进行建筑分类。防火设计高度及建筑类别确定

之后，按照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执行。坡地建筑消防扑救场地及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应同时符合本规范要求。

１０３　坡地高层民用建筑耐火等级应根据坡地建筑总高度划分

的建筑类别进行确定。

１０４　本规范适用于重庆市辖区内新建、扩建、改建于坡地地形

上的高层民用建筑。建于坡地地形上的多层民用建筑参照执行。

１０５　本规范不适用于单层主体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的体育馆、

会堂、剧院等公共建筑以及高层建筑中的人民防空地下室。

１０６　对设计文件规定采用涉及消防工程的新技术、新材料、新

设备、新工艺，没有国家或地方、行业技术标准的，应由国家认可

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重庆市建设委员

会会同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组织有关专家审定后，方可使用。

１０７　坡地建筑的防火设计，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现行的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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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坡地建筑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坡地建筑指底层座落于坡底，其上某层与坡顶相连接的建

筑。

２０２　坡顶、坡底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ｔｏｐ、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ｂｏｔｔｏｍ

坡地建筑所依存的上下两个台地，上面一个台地称为坡顶，

下面一个台地称为坡底。

２０３　底层、吊层、平顶层、上层ｂｏｔｔｏｍｆｌｏｏｒ、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ｌｏ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坡地建筑位于坡底的楼层称为底层，以坡底场地作为室外地

面；与坡顶相连接的楼层称为平顶层，以坡顶场地作为室外地面；

平顶层以下、底层及底层以上的楼层称为吊层；平顶层及以上楼

层称为上层。

２０４　天桥、平台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坡地建筑与坡顶的连接设施，仅满足人员出入疏散、宽度较

小的称为天桥；兼有其他用途（如作室外环境）、宽度较大的称为

平台。

２０５　消防扑救场地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消防车辆靠近建筑实施扑救作业所需场地。兼作消防扑救

场地的平台，其靠建筑一侧边缘与建筑的距离不应大于１０ｍ。

２０６　坡地建筑总高度（总层数）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建筑底层室外地面到其檐口或屋面面层的高度（层数）。

２０７　坡地建筑吊层高度（层数）（以下简称吊层高度（层数）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ｏｒ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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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建筑底层室外地面到其平顶层与坡顶相连接的楼板面

层的高度（层数）。

２０８　坡地建筑上层高度（层数）（以下简称上层高度（层数））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ｏｒ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坡地建筑平顶层室外地面到其檐口或屋面面层的高度（层

数）。

２０９　坡地建筑公共建筑部分高度（以下简称公共建筑部分高

度）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当坡地建筑上部为住宅，下部为公共建筑，其公共建筑部分

高度从底层室外地面起算至公共建筑顶层顶板面层。

２０１０　坡地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层数）（以下简称防火设计高度

（层数））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ｒ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

ｆｉｒ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坡地建筑据以确定建筑类别和防火措施的建筑高度（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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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坡地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及建筑类别

３０１　坡地建筑为居住建筑或为不含住宅的公共建筑，其吊层

公共建筑高度不超过２４ｍ或住宅层数不超过９层，并符合下列规

定时，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按上层高度（层数）计算，

以此确定上层部分的建筑类别；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

及建筑类别按本规范３．０．７条执行。如图３．０．１所示。

图３．０．１

３０１１　以平顶层室外场地为消防扑救场地。

３０１２　建筑底层和平顶层均应设直通室外的人员安全出口。

３０１３　建筑上层与吊层应分别设置疏散楼梯。当确有困难

时，上层与吊层共用疏散楼梯应在平顶层两跑梯段之间设耐火极

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不燃烧体隔墙断开，并分别直通室外。

３０１４　平顶层下一层开设门、窗、洞口部位上沿应设置耐火极

限不低于１．５０ｈ、宽度不小于１．００ｍ的防火挑檐或在吊层与平顶

层分界的楼板外沿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高度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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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ｍ的不燃烧实体裙墙。

３０１５　平顶层与吊层分界处的楼板耐火极限不应低于２．００ｈ，

同时不应开设中庭、自动扶梯和其他与下层相通的洞口；该层设

备管井应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进行封隔。

３０１６　建筑上层与吊层分别设置疏散楼梯时，上、下楼梯间及

其前室应分别设置防烟设施。防烟设施的形式应分别根据上层

和吊层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及建筑类别确定。

３０１７　建筑底层和平顶层的疏散楼梯应直通或通过安全通道

到达底层和平顶层的室外地面；其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应设置灯

光疏散指示标志。

３０１８　设有消防电梯时，消防电梯应能到达各层。其前室或

合用前室在平顶层和底层应设直通室外的出口或经过长度不超

过３０ｍ的通道直通室外。

３０１９　建筑设有通达各层的消防电梯时，其消防电梯前室或

合用前室应设置防烟设施，防烟设施的形式应根据坡地建筑总高

度确定。建筑上层与吊层分别设置消防电梯时，其消防电梯前室

和合用前室应分别设置防烟设施，防烟设施的形式应分别根据上

层和吊层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及建筑类别确定。

３０１１０　客用电梯与消防电梯不合用前室时，上层与吊层的客

用电梯宜分开设置；若上层与吊层的客用电梯合并设置，其在平

顶层以下部分应参照消防电梯的要求设置前室及防烟设施。

３０２　坡地建筑为居住建筑或为不含住宅的公共建筑，其吊层

公共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或住宅层数超过９层，当底层室外地面能

满足消防车通行和消防扑救场地要求；并同时符合本规范

３．０．１．１～３．０．１．１０条规定时，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

按上层高度（层数）计算，并以此确定上层部分的建筑类别；其吊

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及建筑类别按本规范３．０．７条执

行。如图３．０．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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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０．２

３０３　坡地建筑吊层、平顶层及其上一层为公共建筑，以上各层

为住宅，当公共建筑部分高度不超过２４ｍ，并满足本规范３．０．１．１

～３．０．１．２、３．０．１．８～３．０．１．９条规定且符合下列条件时，住宅部

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从平顶层室外地面起算，按居住建筑对

待，并以此确定住宅部分建筑类别；其公共建筑部分的防火设计

参照本规范３．０．７条吊层部分执行。如图３．０．３所示。

图３．０．３

３０３１　公共建筑部分应用耐火极限不低于３．００ｈ的隔墙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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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不燃烧体楼板与住宅部分隔开，该层楼板

不应开设任何上下连通的洞口，该层楼板的设备管井应用不低于

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进行封隔。在与住宅的分界处的公

共建筑门、窗、洞口上沿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１．５０ｈ、宽度不小

于１．００ｍ的防火挑檐或在该处的楼板外沿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００ｈ、高度不低于１．２０ｍ的不燃烧实体裙墙。

３０３２　公共建筑部分与住宅部分的疏散楼梯应独立设置并分

别直通或经过安全通道通到室外，两者的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应

分别设置防烟设施。

３０３３　住宅部分与公共建筑部分的客用电梯应分开设置。住

宅部分的客用电梯若需通达底层和地下车库时，电梯井道不应开

设通向公共建筑楼层的门洞，同时其在底层和地下车库的前室

（电梯厅）应符合消防电梯前室的要求。

３０４　坡地建筑吊层、平顶层及其上一层为公共建筑，以上各层

为住宅，当公共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其底层室外地面应满足消防

车通行和消防扑救场地要求；当同时满足本规范３．０．１．１～

３．０．１．２、３．０．１．８～３．０．１．９和３．０．３．１～３．０．３．３条以及下列规

定时，住宅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从平顶层室外地面起算，

按居住建筑对待，并以此确定住宅部分建筑类别；其公共建筑部

图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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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及建筑类别参照本规范３．０．７条吊层

部分执行。如图３．０．４所示。

３０５　坡地建筑吊层、平顶层及其上数层为公共建筑，以上各层

为住宅，当吊层高度不超过２４ｍ，且符合本规范 ３．０．１．１～

３．０．１．９、３．０．３．３条规定时，其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从平顶

层室外地面起算，并以此确定上层部分的建筑类别。其吊层部分

的防火设计高度及建筑类别按本规范３．０．７条执行。如图３．０．５

所示。

图３．０．５

３０６　坡地建筑吊层、平顶层及其上数层为公共建筑，以上各层

为住宅，其吊层高度超过２４ｍ，底层室外地面应能满足消防车通

行和消防扑救场地要求；当同时满足本规范３．０．１．１～３．０．１．２、

３．０．１．４～３．０．１．９、３．０．３．３条规定，且上层与吊层的疏散楼梯、

消防电梯及其通向室外出口完全独立时，其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

高度从平顶层室外地面起算，并以此确定上层部分的建筑类别；

其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及建筑类别按本规范３．０．７条执行。

如图３．０．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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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０．６

３０７　吊层部分以吊层高度（层数）确定的建筑类别低于上层部

分建筑类别时，按后者进行防火设计；吊层部分以吊层高度（层

数）确定的建筑类别高于上层部分建筑类别时，按前者进行防火

设计；吊层部分以吊层高度（层数）确定的建筑类别与上层部分建

筑类别相同时，按各自类别进行防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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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坡地建筑消防扑救场地

４０１　消防扑救场地或作为消防扑救场地的平台应满足消防车

通行和回车的要求，并能承受消防车的荷载。

４０２　建筑面临消防扑救场地方向至少有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

的１／４且不小于一个长边的长度，不应布置高度大于５．００ｍ、进

深大于４．００ｍ的裙房，且在此范围内必须设有直通室外的楼梯或

直通楼梯间的出口；并不应有任何架空线缆和其他影响消防车通

行及扑救的障碍物。

４０３　消防扑救场地的进深，从建筑外墙面起算，按防火设计高

度划分的一类高层建筑不宜小于１８ｍ；二类高层建筑不宜小于

１５ｍ。

４０４　消防扑救场地的坡度不应大于５％。当邻近建筑扑救面

的道路、场地坡度较大确有困难时，应设置作为消防扑救场地的

平台。

４０５　若平顶层周围有大型吊层屋面，符合４．０．１～４．０．４条规

定时，该屋面可作为消防扑救场地。

４０６　消防扑救场地及作为消防扑救场地的平台应设室外消火

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及消防水池取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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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坡地建筑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设置楼层

５０１　坡地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含歌舞厅、卡拉

ＯＫ厅（包括具有卡拉ＯＫ功能的餐厅）、夜总会、录像厅、放映厅、

桑拿浴室（洗浴部分除外）、游艺厅（含电子游艺厅）、网吧等，可设

在底层及其上二层，也可设在平顶层及其上二层，并符合以下规

定。如图５．０．１所示。

图５．０．１

５０１１　该场所以底层（平顶层）为起算首层时，首层室外地面

应满足消防车通行和扑救要求。

５０１２　该场所疏散出口应能直通或通过安全通道到达底层或

平顶层的室外地面。

５０１３　该场所宜布置在疏散和扑救最为便捷的底层或平顶层

室外地面一侧。

５０２　坡地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设在其他楼层且满

足本规范５．０．１．１～５．０．１．３条及下列规定时，可考虑同层有多

个场所。

５０２１　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二层以下。当平顶层视为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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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不应设置在平顶层以下二层及二层以下。设置在地下一层

或平顶层以下一层时，地下一层或平顶层以下一层与该层室外出

入口地面高差不应大于１０ｍ。

５０２２　每个厅、室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２００ｍ
２。

５０２３　每个厅、室的出入口不应少于两个。当一个厅、室的建

筑面积小于５０ｍ２ 时，可设置一个出入口。

５０２４　所有厅、室的每个疏散出口均应直通公共疏散走道。

５０２５　每个疏散出口的门均应设置乙级防火门。

５０２６　每个场所均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ｈ的隔墙与其

他场所隔开。

５０２７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５０２８　应设置防烟、排烟设施。

５０２９　疏散走道和其他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或靠近地面的墙

面上应设置发光疏散指示标志。

５０２１０　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

场所，其室内装修的顶棚材料应采用Ａ级装饰材料，其他部位应

采用不低于Ｂ１ 级的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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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２）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３）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本规范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

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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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方标准

重庆市坡地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犇犅５０／５０３１２００４

条文说明

　

２００４　重　庆





前　言

重庆地区及其他区县的建设用地多属山区坡地。自古以来，

重庆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工作生活，创造了诸如“吊、挑、

台、错……”等独具特色的山地建筑方法和山城建筑文化。随着

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山城吊脚楼被建于坡地上的

高层和多层建筑所取代，这对于节约土地，结合环境，创造现代乡

土建筑和山城形象起了极大的作用，也完全符合国家有关的政

策。但现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及《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对山区坡地建筑消防设计的诸多特殊

问题考虑较少，给实际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此外，近十多年

来，为了充分发挥坡地建筑特有的优势，各地兴建了大批吊层、平

顶层乃至其上一层或数层带有商店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多层住宅

楼和高层住宅楼，这类建筑的性质如何界定，其消防设计又如何

规范都是建筑设计单位和管理部门必须经常面对的问题。上述

规范和《住宅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５１９９９在２００１年版虽有所涉及，

但远不够详尽。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有关坡地建筑防火设

计高度以及建筑类别之确定和与之相关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性

质之认定的技术标准，在执行国家《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和《住宅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９６１９９９的基础上加以试行。在试行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以上便是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其条文编制主要针对坡地高层

民用建筑，多层民用建筑可参照执行。同时在第四节和第五节增

加了“坡地建筑消防扑救场地”和“坡地建筑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

所设置楼层”的规定。为了突出本规范的特色，称作《重庆市坡地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同时希望能对其他类似地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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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作用。

　　规范中，“吊层”、“平顶层”、“坡底”、“坡顶”等术语，在重庆市

主城区有其约定俗成的定义，为了在执行本规范时规范用语的概

念，也有必要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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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主要是讲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和依据。近十几年来，

重庆各地兴建了大批坡地高层民用建筑，仅重庆市主城区渝中半

岛已经修建和规划修建的十八层以上的高层民用建筑已逾５００

幢，其中建于坡地上的约占９０％，至于三峡库区的迁建城市的建

设用地更多属山区陡坡。在这种特殊的地形条件下，为了节约土

地，结合环境，组织交通，修建带有吊层的坡地建筑不但不可避

免，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做法。但要完全执行国家现行规范，如在

高层建筑周边或其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由此又会引发诸多的问题，而高层建筑如果发生火灾，火势蔓延

更快，扑救更难，容易造成的损失就更大。对此建筑设计和消防

监督部门都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其

中实践证明是成熟可行的办法加以吸纳、总结并以法规条文的形

式加以明确，特制定本规范，用以全面指导今后的坡地建筑防火

设计。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本规范只是对坡地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设计中的特殊问题而现行国家规范尚未述及的部分加以明确的

规定，而且是以国家规范的根本原则为依据，所以它不能取代现

行国家规范，恰恰相反，要在认真执行国家《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住宅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６１９９９等相关规范的基础上，执行本规范。凡是国

家规范已经明确的，本规范不再述及，也必须严格遵循。

１０２　本条指明了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及其与国家现行防火规范

之间的关系。防火设计高度是本规范提出的新概念。

从防火设计的角度看，坡地高层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能

够构成不止一个的可供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的室外地面。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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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除建筑物底层室外地面外，还有平顶层室外地面。根

据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进行高层

建筑防火设计时，首先要“根据其使用性质、火灾危险性、疏散和

扑救难度等进行分类”，以此确定其建筑类别以及相应的耐火等

级和防火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判定标准就是“建筑高度”。这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进行坡地高层建筑防火设计过程中，在执

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３．０．１和６．２．１

条时，“建筑高度”究竟从哪个室外地面起算？认真解读国家标

准，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建筑高度”的实质含义就是人员疏散和

消防扑救的高度，以能保证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的“室外地面”为

起算基准面，理解了这点，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由于坡

地高层建筑能够形成不止一个的可供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的室

外地面，因而上面所指的“建筑高度”也就不止一个。为了不致发

生混淆，本规范引入了坡地高层建筑“防火设计高度”的概念。其

实质含义就是指进行坡地高层建筑防火设计时，在不同条件下，

从某个特定室外地面起算的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的高度；在执行

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３．０．１和

６．２．１条时，其中的“建筑高度”就以本规范“防火设计高度”来代

替。显然坡地高层建筑的“防火设计高度”与坡地高层建筑的“总

体高度”、“上层高度”、“吊层高度”及“上部住宅建筑高度”、“下部

公共建筑高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某个特定条件下，“防火

设计高度”等同于后者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与其具有相同的起

止点，这样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只要按照本规范明确坡地高

层建筑的“防火设计高度”并以此确定建筑类别之后，就严格执行

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和《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相应条款。

１０３　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取决于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

极限。不同类别的高层建筑对耐火等级的要求也不相同，暂且不

论坡地高层建筑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的特殊性，从建筑本身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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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造上看，其上层与吊层乃是一个整体。为了不降低坡地高

层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因而在确定坡地高层建筑耐

火等级时应根据坡地建筑总高度进行建筑分类。

１０４　本规范主要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坡地高层民用建筑编制

的，但其精神实质和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坡地多层建筑且偏于安

全，可参照执行。

１０５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１．０．４条。单层主体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的体育馆、会堂、剧院等

在山区建设同样存在利用地形，结合环境的问题，但因其数量有

限且处理方式常常不相同，故未纳入本规范。实践中可根据“关

于发布国家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通知”（建标

［１９９５］２６５号）的精神，在地方建设主管部门的主持下，由建设单

位、设计单位和当地消防监督机构协商解决。

１０６　无论何种规范、标准都是对相关的科研成果、实践经验的

认定和总结，以法规条文的形式加以明确，并经一定的程序批准

执行，因而总是带有一定的滞后性。为了提高建筑设计的科技含

量，对已被证明的可靠的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等，应当

积极采用。但对其中尚未纳入防火规范、标准的，在采用时，对其

防火性能、防火措施应按照一定程序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和论证，

其结论可作为建筑设计和消防监督的依据。

１０７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１．０．６条。之所以再次提出，是强调本规范只是对国家现行有关

规范的补充和延伸，同时突出了对国家强制性条文的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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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坡地建筑因其环境不同，其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本

规范所称坡地建筑至少应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建筑座落于坡

底并以坡底场地为底层室外地面；二是其上某一层或某几层与坡

顶相通，并以坡顶场地为平顶层室外地面；其中至少有一个室外

地面能作为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场地。

２０２　在山区坡地进行工程建设，为了形成建筑地基、维持边坡

稳定、组织车行交通、便于疏散扑救，常常需将原始地貌分成若干

台地，台地之间形成坡坎。对于一个坡坎而言，上面一个台地称

为坡顶，下面一个台地称为坡底。

２０３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顶层，即与坡顶相通的楼层。在山

城建设中，常将坡顶台地辟作街道，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以往习

惯上将平顶层叫作平街层。近年来，住宅小区兴起，坡顶台地常

常作为室外环境，虽然仍可进行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但已失去

街道的功能，因而统称平顶层才能涵盖所有情况，并且突出了坡

地建筑的性质。至于坡地建筑与坡坎的关系，可以脱开，但须满

足《重庆市规划管理条例》及《重庆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也可紧

贴坡坎“附岩”修建或“爬山”修建，其形式因具体环境不同，还可

以有其他做法，但需同时考虑工程地质和工程结构的许可。在某

些地形复杂的条件下，坡地建筑的平顶层可能不止一个，但从防

火设计的角度看，只有平顶层室外地面能满足人员疏散和消防扑

救才是有意义的。

２０４　坡顶建筑如脱开坡坎修建，需要设置平顶层与坡顶场地

的连接设施，仅供人员疏散出入者，宽度较窄，称为天桥。如兼作

室外环境甚至消防扑救场地，则宽度较大，称为平台。根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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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环境，平台可设于建筑一侧或相邻两边或三边；既可以与建

筑部分相连，也可以和建筑完全相接；并可以有不同的标高。

２０５　这是一个新提的概念，系指消防车靠近建筑实施扑救作

业所需的场地，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位于坡底或坡顶；可以是实体

地面，也可以是架空平台或是屋顶平台。其场地边缘距建筑的距

离不应大于１０ｍ是根据重庆市现有的直臂和曲臂云梯车最大工

作跨度确定的。

２０６～２０１０　前已述及，本规范根据坡地高层建筑特殊性，提

出了“坡地建筑防火设计高度”的新概念，即进行坡地建筑防火设

计时据以确定建筑类别和防火措施的建筑高度。这是本规范的

核心概念。依据不同条件的坡地建筑，其防火设计高度从不同的

室外地面起算，并以此确定上层和吊层（或上部和下部）的建筑类

别；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该防火设计高度可以等同于坡地建筑

之上层高度、或吊层高度、或上层住宅部分高度或下部公共建筑

部分高度或坡地建筑总高度。２．０．６～２．０．１０条分别对上述几种

高度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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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坡地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及建筑类别

３０１　本条针对第一类坡地高层建筑，其条件是使用功能单一，

其上层与吊层要么全是居住建筑，要么全是公共建筑；且吊层高

度或层数限制在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规定的

多层建筑的高度或层数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当平顶层室外地

面能作为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在上层与吊层分界处作了严

格的防火分隔；且满足本条所规定的其他防火措施时，将上层部

分比照建筑高度相同、座落在平顶层室外地面的平地建筑进行消

防设计是合适的，其人员疏散、消防扑救和其他消防性能不会因

此而降低。故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从平顶层室外地面起算，

并以此确定其建筑类别。吊层部分则按３．０．７条进行防火设计。

３０１１　这是３．０．１条必要条件之一。只有当平顶层室外地面

能满足消防车通车、回车要求并能作消防扑救场地时，本条才能

成立。至于坡地建筑消防扑救场地的具体要求，在本规范第４章

作了明确的规定。

３０１２　这同样是３．０．１条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平顶层室外

地面同时能作人员疏散场地，坡地建筑的上层部分防火设计高度

才能由此起算。为了充分发挥坡地建筑的优势，本条规定平顶层

和底层均须设直通室外的人员安全出口。

３０１３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４５９５第６．２．８条的规定，目的是防止发生火灾时，吊层烟气

和火焰蔓延到上层其他楼层，同时避免上层人员在疏散时误入吊

层，或吊层人员在向平顶层室外地面疏散时误入上层。

３０１４～３０１５　这两条主要是明确上层与吊层之间的防火

分隔措施，以避免吊层失火时烟气及火焰向上层蔓延，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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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条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上层与吊层均为公共建筑时，

有时为了充分发挥与平街层（平顶层）相邻楼层的商业价值或是

空间处理的需要，常在平顶层开设中庭或自动扶梯，使上下空间

贯通，从消防角度看，这是不利的。

３０１６　本条规定上层与吊层部分建筑分别设置疏散楼梯时，

上、下楼梯间应分别独立设置防烟设施。防烟设施分为机械加压

送风的防烟设施和可开启外窗的自然排烟设施。

楼梯间及其前室防烟设施的形式，应分别根据上层及吊层的防

火设计高度（层数）及建筑类别确定。若建筑物上层或吊层部分设

置封闭楼梯间时，宜利用楼梯间外窗采取自然排烟方式。若建筑

物上层或吊层部分设置防烟楼梯间时，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应根

据上层或吊层的防火设计高度（层数）、楼梯间设置形式及建筑物

类别分别采取自然排烟或者机械加压送风方式。除上层或吊层

的防火设计高度超过５０ｍ的一类公共建筑和上层或吊层的防火

设计高度超过１００ｍ的居住建筑外，靠外墙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

室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否则宜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方式。

防烟设施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８７的规定。

３０１７　本条强调疏散楼梯在平顶层和底层应有直通室外的出

口。允许经过短距离的安全通道到达公共门厅，但不允许经过其

他房间再到达室外。因为被穿行的房间若被锁住，无法使人员疏

散出去，设计上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上述安全通道的距离越短

越好，最大距离参照《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

第６．３．３．３条关于“消防电梯出口通道不超过３０ｍ”的规定执行。

同时本条规定平顶层和底层的疏散走道和疏散门均应设置灯光

疏散指示标志。

３０１８　这类坡地高层建筑因为上层与吊层性质相同，且吊层

高度或层数限制在多层建筑范围内。故当其上层应设消防电梯

时，允许上层与下层共用通达各层，不会引起功能和管理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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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但在平顶层和底层消防电梯前室均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出口

或经过长度不超过３０ｍ的通道通向室外，以符合《高层民用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６．３．３．３条之规定。

３０１９　根据建筑物高度和自身特点，坡地高层建筑内消防电

梯的设置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建筑设置通达各层的消防电梯；建

筑上层部分与吊层部分分别设置消防电梯。本条规定当设有消

防电梯时，其消防电梯前室和合用前室应设置防烟设施，防烟设

施分为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设施和可开启外窗的自然排烟设施。

建筑设置消防电梯通达各层，此时消防电梯全楼上下贯通。消

防电梯前室和合用前室防烟设施的形式，应根据坡地建筑总高度确

定。除坡地建筑总高度超过５０ｍ的一类公共建筑和坡地建筑总高

度超过１００ｍ的居住建筑外，靠外墙的消防电梯前室和合用前室宜

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否则宜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方式。

建筑上层与吊层部分分别设置消防电梯时，消防电梯前室和

合用前室防烟设施的形式，应分别根据上层及吊层的防火设计高

度（层数）确定。除上层或吊层的防火设计高度超过５０ｍ的一类

公共建筑和上层或吊层的防火设计高度超过１００ｍ的居住建筑

外，靠外墙的消防电梯前室和合用前室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否

则宜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方式。

防烟设施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的规定。

３０１１０　通常客用电梯与消防电梯合用前室，可使建筑平面布

置紧凑，减少垂直交通占用面积，提高建筑使用系数，节约建设成

本，简化消防设施的管理维护。当客用电梯与消防电梯合用一个

前室遇到困难时，上层与吊层的客用电梯宜分开设置，特别是在

上层与吊层的高度或层数均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上层与吊层的客

用电梯合并设置，则要求其在平顶层以下部分（含吊层及地下室）

应参照消防电梯的要求设置前室及防烟设施，目的是利用防烟前

室的阻隔，在平顶层以下部分发生火灾时，其火焰及烟气不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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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梯井道窜至上层。

３０２　本条针对第二类坡地高层建筑。与第一类不同的是其吊

层高度或层数已达到《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

规定的高层建筑高度或层数。对于此类建筑，要求底层室外地面

必须能作为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如果平顶层室外地面不

能同时作为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则整幢建筑无异于座落在

坡底场地的平地建筑，按《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４５９５执行即可，本规范没有述及。但如果平顶层室外场地同

时能作为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在上层与吊层分界处作了严

格的防火分隔；满足本条规定的其他防火措施，仍可以利用坡地

建筑的优势，将上层与吊层分别处理，具体作法同３．０．１条。且

因吊层部分具有底层和平顶层两个层面的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

场地，其消防性能优于平地建筑。

３０３　本条针对第三类坡地建筑。其上部为住宅，下部为公共

建筑。一般情况下，平顶层即为平街层，商业价值最大，因而实际

工程中常将下部公共建筑部分延至平顶层之上一层。本条规定：

当平顶层室外地面能作为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在公共建筑

与住宅分界处作严格的防火分隔；满足本条规定的其他防火措施

时，则将住宅部分与公共建筑部分分段对待。即住宅部分的防火

设计高度从平顶层室外地面起算（为住宅实际层数加上平顶层及

其上一层的合计高度），以此确定其建筑类别，并按居住建筑对

待。公共建筑部分则参照３．０．７条吊层部分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进行防火设计。

３０３１　本条明确了下部公共建筑和上部住宅之间的防火分隔

措施，以防止下部发生火灾时烟气和火焰向上部蔓延。

３０３２　因此类建筑上部住宅与下部公共建筑性质、功能不同，

两者的疏散楼梯应独立设置并分别直通或经过安全通道通到底

层室外地面和平顶层室外地面。同时其防烟设施和灯光疏散指

示标志亦应分别设置。

８２



３０３３　住宅部分与公共建筑部分的客用电梯必须分开设置，

以免因功能混乱引起管理困难，甚至诱发不安全因素。但住宅部

分的客用电梯通常都需要下至底层和地下车库，这就要求该电梯

井道不开设通向公共楼层的门洞，以免引起上述问题；同时要求

该电梯在其所要通达的底层和地下层设置符合消防电梯前室要

求的前室或电梯厅，利用防烟前室的阻隔，防止在该楼层发生火

灾时火焰和烟气沿电梯井道向上蔓延。

３０４　本条针对第四类坡地高层建筑，与第三类不同的是公共建

筑部分的高度已达到《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

规定的高层建筑的高度，因而要求底层室外地面必须能作为消防

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如果平顶层室外场地不能同时满足消防车

通车、回车要求并作为消防扑救场地，则整幢建筑无异于座落在

坡底室外场地的平地建筑，按《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４５９５执行即可，本规范没有述及。如果平顶层室外地面同时

能作为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在公共建筑与住宅部分分界处

作了严格的防火分隔；符合本条规定的其他防火措施，则可利用

坡地建筑的优点，将住宅部分和公共建筑部分分段处理，具体作

法同３．０．３条。

因这类建筑下部公共建筑部分高度已达到《高层民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规定的高层建筑高度（层数），因此不但

要求两者的疏散楼梯应独立设置，其消防电梯亦应独立设置。自

然其前室或合用前室的防烟设施及通向室外的出口也应分别设

置、完全独立。

３０５　本条针对第五类坡地高层建筑，与第三类有相似之处，不

同的是其公共建筑部分延至平顶层以上数层，多数是在商业价值

巨大的街区出现。如重庆市渝中区“巴渝世家”等。本条规定：当

平顶层室外地面能作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在吊层与平顶层

分界处作了严格的防火分隔；满足本条规定的其他防火措施时，

将上层与吊层分段处理。即上层部分的防火设计高度从平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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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地面起算；但因其含有公共建筑和住宅，应根据其具体情况

按商住楼或综合楼对待；并以此确定上层部分的建筑类别。其吊

层部分则按３．０．７条规定执行。此类建筑上层与吊层的疏散楼

梯宜分开设置，但考虑吊层层数和高度不大，消防电梯可以共用，

通达各层。

３０６　本条针对第六类坡地高层建筑，与第五类不同的是其吊层

部分已达到《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规定的高

层建筑高度。因而要求其底层室外地面必须能作为消防扑救和

人员疏散场地；如果平顶层室外地面不能同时作消防扑救和人员

疏散场地，则整幢建筑无异于座落在坡底场地的平地建筑，执行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即可，本规范没有述

及。如果平顶层室外地面同时能作消防扑救和人员疏散场地；在

上层与吊层分界处作了严格的防火分隔；满足本条所规定的其他

防火措施时，仍可以利用坡地建筑的优势，将上层与吊层分段处

理，具体作法同第３．０．５条。此类建筑吊层部分已达到《高层民

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规定的高层建筑高度，要求上

层与吊层的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及其通向室外的出口必须完全

独立，两者的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的防烟设施亦应分别设置。

３０７　此条是对吊层部分防火设计的一个总体规定，体现了就

高不就低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当吊层部分为多层建筑，上层部

分为一（二）类高层建筑时，吊层部分按一（二）类高层建筑的裙房

进行防火设计；当吊层部分为二类高层建筑，上层部分为一类高

层建筑时，吊层部分按一类高层建筑进行防火设计；当吊层部分

为高层建筑，上层部分为多层建筑时，吊层部分按高层建筑进行

防火设计；当吊层部分和上层部分的建筑类别相同时，则按各自

类别进行防火设计。在实际工程中，吊层高度大于上层高度的情

况极少遇到，但本规范仍将其列入其中，并对其消防设计作了明

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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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坡地建筑消防扑救场地

４０１　消防扑救场地分为自然场地和人工场地两种，如果为人

工场地（即钢筋混凝土的室外平台或吊层屋面平台）时，必须将消

防车荷载纳入建筑结构的设计中。消防车吨位的确定是根据各

地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如果有特殊大型消防车辆通过，应与当地

消防监督部门协商确定。

４０２　据国内有关大中城市的实践经验，在发生火灾时，消防车

辆要迅速靠近起火建筑，消防人员要尽快到达着火层（火场），一

般是通过直通室外的出入口和楼梯间，进入着火层，开展对该层

及其上、下层的扑救作业。登高消防车功能试验证明，高度在

５ｍ，进深在４ｍ的附属建筑，不会影响扑救作业。目前有些高层

建筑，特别是商住楼的住宅部分平面布置为方形，还有些高层办

公楼、旅馆等也是这样的平面布置，因此根据基本满足扑救要求，

也照顾到这些实际情况，确定１／４周边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不

应布置相连的裙房，其目的要使登高消防车能展开工作，所以在

总平面布置时要考虑到这些基本要求。同时不应设有可能阻碍

消防车道和扑救工作的架空线缆及障碍物。

４０３　本条在《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中没

有明确规定，而重庆的工程用地比较紧张，特别是旧城改造区。本

着节约用地的精神，按目前我市的大型消防车和普通消防车的长度

及转弯半径，结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中对

消防车回车场的规定，一般消防车为１５×１５ｍ，大型消防车为

１８×１８ｍ。考虑到消防车在救火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操作场地，且

各种人员设施交叉，如消防队员之间、消防车水龙带等。结合总

图消防车道环通概念，和《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的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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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高层建筑半间距的要求分别为旧城区１２ｍ，新建区１４ｍ，以

此确定消防扑救场地的进深为一类高层建筑不宜小于１８ｍ，二类

高层建筑不宜小于１５ｍ。

４０４　此条也是山地城市经常遇到的实际情况，消防扑救一是

利用建筑物周边的城市道路，二是在建筑物基地内设扑救场地。

以上两种情况，不管是道路或是场地常常都有坡度。为了不影响

扑救，对消防车进行了停坡能力的测试，根据测试的结果确定消

防扑救场地的坡度不应大于５％。当建筑邻近的道路或场地的坡

度较大确有困难时，应沿建筑的扑救面设置进深符合４．０．３条要

求，坡度符合本条要求的平台，作为消防扑救场地。

４０５　有些坡地建筑的裙房设于平顶层以下的吊层，其屋面可

作为消防扑救场地。该场地应符合本规范４．０．１～４．０．４条的有

关规定。

４０６　室外消火栓的设置数量应按室外消火栓用水量计算，每

个室外消火栓的用水量应为１０～１５Ｌ／Ｓ。消火栓的设置应按现

行规范执行。为了便于使用和留有消防队员的操作场地，故消火

栓距建筑外墙不宜小于５．０ｍ和不宜大于４０．０ｍ；为了节约投资，

同时不影响灭火，规定上述范围内的市政消火栓可以计入建筑物

需要设置室外消火栓的总数内。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设置数量应按室内消防用水量经计算确定，

每个水泵接合器的流量应按１０～１５Ｌ／Ｓ计算。其设置位置应便于

消防车的使用，距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距离宜为１５～４０ｍ。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应设取水设施，为了使消防车水泵能

吸水灭火，应保证消防车的消防水泵吸水高度不超过６．０ｍ。为便

于扑救和考虑区域或集中高压（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消防水池取水

口与被保护建筑的外墙距离不宜小于５．０ｍ和不宜大于１００．０ｍ。

当不能满足上述规定时，应设置供消防车取水用的室外消火栓加压

给水系统，并保证室外消火栓栓口有０．１ＭＰａ的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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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坡地建筑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设置楼层

５０１　近年来，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群死群伤火灾多发，为了保

障人身安全，减少财产损失，２００１年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对该场所的设置楼层及其他防火措施作了明确

而严格的规定。本条特殊之处在于利用坡地建筑平顶层室外地

面能作人员疏散场地并满足消防车通车、扑救要求的独特优势，

则将平顶层视为《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表述

的“首层”，因本条规定，上述场所也可以设在平顶层及其上一层、

二层。观众厅、会议厅、多功能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参照本条执行。

５０１１～５０１２　此二条体现了坡地建筑的优势，即坡地建筑

可以提供底层、平顶层两个层面甚至更多的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

场地，也是５．０．１条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

５０１３　规定该场所靠近底层或平顶层室外地面一侧，在火灾

发生时，可利用外窗自然排烟；外面的人能容易发现险情，及时报

警；消防车辆便于靠近着火场所，实施扑救；火场人员即使越窗逃

生，也有可能。

５０２　在实际工程中，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有时不能设在

５．０．１条规定的楼层，而需要设在其他楼层。从消防的角度看，相

对是较为不利的，应严格控制“一个场所”的规模，但同层可设置

多个场所，只是防火措施更为严格。

５０２１　地下、半地下建筑的火灾和扑救情况与地上建筑有很

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人员不易疏散，消防扑救困难。故本条规定

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二层以下。由于坡地建筑存在多个首层

的情况，当该场所将平顶层视为首层时，也不应设置在平顶层以

下二层及二层以下。设置在地下一层或平顶层以下一层时，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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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或平顶层以下一层与室外出入口地面高差不应大于１０ｍ。

如大于１０ｍ则表明空间高大，不利于火灾扑救。疏散楼梯设置的

梯段较多，不利于人员疏散。

５０２２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４．１．５Ａ．２条。

５０２３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４．１．５Ａ．３条。

５０２４　本条规定所有厅、室的每个疏散口均应直通公共疏散

走道是保证厅、室内部人员在火警发生时出门就直接到达公共疏

散走道，避免穿越其他房间引起混乱或遇到障碍延缓疏散而引发

事故。

５０２５　当一个场所发生火灾时，尽量将烟气和火焰限制在其本

身范围内而不致蔓延到建筑的其他部位，特别是公共疏散走道。故

要求每个厅、室的每个疏散出口的门均应设置乙级防火门。

５０２６　本条参照《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

“４．１．５Ａ条文说明五”。对此类场所没有规定采用防火墙，而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ｈ的隔墙与其他场所隔开，是考虑到这类场所一

般是后来改建的，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在构造上有一定难度，为了

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又加强这类场所的防火分隔，故作本条规定。

５０２７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４．１．５Ａ．４条。

５０２８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４．１．５Ａ．５条。

５０２９　本条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第

４．１．５Ａ．６条。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２０ｍ。

５０２１０　鉴于近几年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火灾多发，且装饰材

料常常是引起燃烧的物质，故本条规定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

上述场所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并对其最低耐火等级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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